
川汇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7·28”

起重伤害一般事故的评估报告

2024年7月28日5时许，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在周口聚通商业步街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土方吊装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10万元。2024年9月29日，川汇区人民政府对《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7·28”起重伤害一般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批复。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工作规定，川汇区安委办成立事故评估工作组，对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现将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2026年4月13日，川汇区安委办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区住建局和区陈州办事处等有关部门及安全专家成立评估组，根据该起事故的《事故调查报告》，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走访核实等方式，完成了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

二、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川汇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已对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和公司负责人陈某及汽车起重机车主苏某作出行政处罚。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事故发生后，周口市昇昶渣土清运有限公司聘请安全专家针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建议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并较好地按要求落实到位，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设立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2）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3）定期对所承包的建设工程作业现场进行了专项安全检查。

（4）制定并落实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二）事故发生后，陈州街道办事处和住建部门对辖区在建施工项目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和隐患大排查，认真落实事故举一反三工作，召开警示教育会议，要求各相关企业吸取事故教训，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存在问题及措施建议

评估组通过评估，认为相关单位均能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但事故责任单位在制度落实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培训和教育工作，如实建立培训档案。二是深入开展事故隐患举一反三，持续开展排查工作，从员工意识、作业程序、设备使用等多方面同步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五、总体评估意见

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各单位均能依据区政府批复意见，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未发现不按规定落实责任追究的问题。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能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较好地开展了事故的举一反三工作，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防范措施意见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工作部署和落实，有效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各被评估单位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追究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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